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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新疆那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疆那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安大学、新疆交投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路安特沥青科技有限公司、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新疆大学、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亮、王朝辉、李杰、徐献军、李永刚、谢红飞、问鹏辉、张立欣、甫尔海提·艾

尼瓦尔、鲁新虎、陈谦、王彤、史永寒、刘新亚、翁文忠、刘鲁清、黄子义、周若零、叶伟、冉武平、

江沙沙、徐亚峰、热孜万古丽·沙塔尔、徐岩、陈建刚、周豫新、孙建民、阿布扎尔·格亚孜丁、马振

斌、陈伟。

对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请咨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新疆那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对本文件的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新疆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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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南路167号）。

新疆那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996-5391932；传真：0996-5391932；邮编：841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系电话：0991-5281610；传真：0991-5281610；邮编：83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系电话：0991-2818750；传真：0991-2311250；邮编：8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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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应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的材料、加工与存储、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施工工艺、施

工质量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等级道路新建及改扩建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路面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16 橡胶 溶剂抽出物的测定

GB/T 4498 橡胶 灰分的测定

GB/T 14837.1 橡胶和橡胶制品 热重分析法测定硫化胶和未硫化胶的成分

GB/T 19208 硫化橡胶粉

JT/T 797 路用废胎橡胶粉

JTG E20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废胎胶粉 crumb rubber
汽车废旧轮胎经粉碎得到具有一定细度规格的橡胶粉。

3.2

SBS改性剂 styrene-butadiene-styrene block copolymer modifier
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一种高分子聚合物，用作沥青改性剂。

3.3

调和沥青 blended asphalt
将不同的沥青产品重新调和生产的沥青。

3.4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 SBS/crumb rubber composite modified asphalt
SBS 改性剂、废胎胶粉与基质沥青等材料按一定比例经特殊设备制备的沥青胶结料。

3.5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 SBS/ crumb rubber composite modified asphalt mi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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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热拌方式将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与矿质集料及填料按一定比例拌和而成的混合料。

4 材料

4.1 废胎胶粉

4.1.1 废胎胶粉应粒度均匀,不应含有目测可见的杂质。废胎胶粉中的纤维不应结团，不应有呈编织状

的纤维颗粒。

4.1.2 废胎胶粉宜选用常温研磨粉碎的废胎胶粉。

4.1.3 废胎胶粉的粒径控制在 20 目~60 目。在保证易于碾压成型，且满足使用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宜

选用粒径较粗的废胎胶粉。废胎胶粉用量大于基质沥青质量的 15%。

4.1.4 废胎胶粉应储存在通风、干燥的仓库中,并采取有效的防淋、防潮措施以及消防措施。

4.1.5 废胎胶粉现场储存时间不宜超过 180 d。

4.1.6 废胎胶粉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废胎胶粉的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相对密度 1.1～1.3 JT/T 797

含水率，% ＜1.0 GB/T 19208

金属含量，% ＜0.03 JT/T 797

纤维含量，% ＜1.0 GB/T 19208

筛余物，% ＜10 JT/T 797

灰分，% ≤8 GB/T 4498

丙酮抽出物，% ≤16 GB/T 3516

碳黑含量，% ≥28
GB/T 14837.1

橡胶烃含量，% ≥48

4.2 SBS 改性剂

宜选用线型、嵌段比 30/70、相对分子量 1.0×105左右的 SBS 改性剂，SBS 改性剂用量不宜小于基

质沥青质量的 1.5%。

4.3 助剂

4.3.1 制备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的助剂包括相容剂和稳定剂。

4.3.2 相容剂宜选用糠醛抽出油等富芳香烃油，相容剂用量为基质沥青质量的 5%~8%。
4.3.3 稳定剂宜选用含硫复合稳定剂，稳定剂用量为基质沥青质量的 0.1%~0.4%。

4.4 基质沥青

4.4.1 基质沥青可选用技术指标应符合 JTG F40 规定的 A 级 70 号或 90 号道路石油沥青或调和沥青。

4.4.2 调和沥青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2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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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和沥青技术要求

项目 质量要求 试验方法

针入度，0.1 mm 65～90 T 0604

软化点，℃ ≥46 T 0606

延度（15 ℃），cm ≥100 T 0605

针入度指数 PI -1.5～1.0 T 0604

溶解度，% ≥99.5 T 0607

闪点，℃ ≥245 T 0611

含蜡量，% ≤2.2 T 0615

TFOT 或 RTFOT 后

延度（10 ℃），cm ≥6 T 0605

针入度比，% ≥61 T 0604

注：表中带“T”的试验方法来源于JTG E20。

4.4.3 应进行基质沥青与废胎胶粉和 SBS 改性剂的配伍性试验。

4.5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技术要求

技术指标 低温抗裂区（Ⅰ区）水稳冻稳区（Ⅱ区）高低温过渡区（Ⅲ区）高温抗车辙区（Ⅳ区） 试验方法

针入度（25 ℃），

0.1 mm
70～90 60～90 50～70 30～60 T 0604

针入度指数 PI ≥-0.4 T 0604

软化点，℃ ≥60 ≥65 ≥70 ≥75 T 0606

PG 分级 PG70-34 PG76-34 PG76-28 PG82-28 自定

延度（5 ℃），cm ≥30 ≥20 T 0605

180 ℃旋转黏度，

Pa·s
0.5～2.0 1.0～3.0 2.0～4.0 T 0625

弹性恢复，% ≥65 ≥75 ≥80 T 0662

闪点，℃ ≥230 T 0611

离析软化点差，℃ ≤2.5 T 0606

注1：新疆沥青路面气候分区综合高低温、降水的因素，将全疆分为4个气候区：水稳冻稳区（Ⅰ区）、低温抗裂区

（Ⅱ区）、高低温过渡区（Ⅲ区）、高温抗车辙区（Ⅳ区），气候分区详见《新疆公路沥青路面设计指导手

册》。

注2：分区的定名表达了不同地区沥青路面建设的主要功能需求，具体区划内容详见附录A。

注3：对三级及以下的低等级道路，PG分级可不做特定分区要求。

注4：表中带“T”的试验方法来源于JTG E20。

4.6 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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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料规格和质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JTG F40 的规定。

4.7 填料

填料可采用石灰石矿粉、消石灰粉等，其质量技术要求应符合 JTG F40 的规定。

5 加工与存储

5.1 加工前准备

5.1.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生产前，应根据气候条件类型进行材料配方设计，以确定基质沥青、

废胎胶粉、SBS 改性剂、助剂品种及掺量。

5.1.2 加工复合改性沥青之前，应对其加工设备进行标定，并贴计量标签。应该进行标定的主要仪器

或传感器有：

a) 称重设备传感器；

b) 温度传感器；

c) 流量计；

d) 搅拌器。

5.1.3 在正式生产前，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设备应进行试生产，检查设备的运转情况。

5.2 沥青加工设备

5.2.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宜采取间歇式设备工厂化加工，加工设备的生产能力不应小于 15

t/h。

5.2.2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主要加工设备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SBS/废胎胶粉改性沥青主要加工设备及基本要求

设备名称 规格 基本要求

储存罐 ≥50 t 具有加热功能；具有搅拌功能。

快速升温装置 — 可将沥青的温度由进口处不低于 150 ℃提高到沥青出口处 190 ℃左右。

上料装置 —
能控制上料速率，上料装置生产率不应低于复合改性沥青生产率的 0.25

倍，且应配备计量装置，计量精度不大于 0.5%。

预混罐 ≥5 t 具有加热功能，控温精度±3 ℃；具有搅拌功能。

胶体磨 ≥5 t
能使废胎胶粉、SBS 改性剂等充分分散于沥青体系中，能精准控制剪切速

率与剪切温度。

发育罐 ≥20 t 具有加热功能，控温精度±3 ℃；具有搅拌功能。

5.3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加工

5.3.1 宜采用研磨工艺加工生产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

5.3.2 在生产过程中，应及时检测每批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的技术指标。

5.3.3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加工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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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加工流程图

5.3.4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加工温度和时间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加工温度与时间

加工工序
温度

℃

时间

h

基质沥青快速加热 160～170 —

加入改性剂后剪切 180～190 ≥0.75

剪切后搅拌发育 175～185 ≥1.5

搅拌后发育 175～185 ≥1

注：当沥青黏度较大时可适当提高加工温度，不得高于200 ℃。

5.3.5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应在具有搅拌功能与保温功能的沥青罐中储存和运输，储存和运输

温度不宜超过 170 ℃。沥青罐上应标明生产时间、出厂黏度等关键参数。

5.3.6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一般应在 24 h 内使用完毕，当遇特殊情况时，可进行保温存储，但

存储时间不应超过 72 h。

6 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宜用于沥青路面上面层或中面层。

6.1.2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宜采用马歇尔方法进行配合比设计。

6.2 级配设计要求

6.2.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宜选用间断密级配，或可选用连续密级配。

6.2.2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时，混合料技术指标应符合 JTG F40 的规定。

6.3 混合料路用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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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的高温稳定性通过动稳定度评价，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动稳定度要求

交通量等级 结构层类型 单位
沥青路面气候分区

Ⅰ区、Ⅱ区 Ⅲ区 Ⅳ区 试验方法

T1 上面层 DS 次/mm 1000 1500 2000 T 0719

T2
上面层 DS 次/mm 1500 2000 2500

中（下）面层 DS 次/mm - 1000 1500

T3

上面层
DS 次/mm 2000 2800 3000

ε - - ≤3.0%

中面层 DS 次/mm 800 1500 2000

下面层 DS 次/mm - 1000 1500

T4-Ⅰ

上面层
DS 次/mm 2500 3500 4000

ε ≤3.5% ≤2.7% ≤2.5%

中面层
DS 次/mm 1000 2000 2500

ε - - ≤4%

下面层 DS 次/mm - 1000 1500

T4-Ⅱ

上面
a
层

DS 次/mm 3000 4000 4500

ε ≤3.0% ≤2.5% ≤2.0%

中面层
DS 次/m 1500 2500 3000

ε - ≤3.5% ≤3.0%

下面层 DS 次/mm 1000 1500 2000

注1：DS代表动稳定度，ε代表相对变形。

注2：交通量包括轻交通（T1）、中等交通（T2）、重交通（T3）和特重交通（T4）四个等级，其中特重交通根

据大客车及中型以上货车的交通量划分为 T4-Ⅰ和 T4-Ⅱ两个等级，交通量分级详见《新疆公路沥青路面

设计指导手册》。

注3：表中带“T”的试验方法来源于JTG E20。

6.3.2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动稳定度测试应符合 JTG E20 的相关规定。的水稳定性通过

浸水马歇尔试验残留稳定度及冻融劈裂试验的残留强度比评价，其中浸水马歇尔试验残留稳定度应不小

于 85%，冻融劈裂试验残留强度比应不小于 80%。

6.3.3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的低温性能采用低温小梁弯曲试验的极限拉应变评价，应满

足表 7 的规定。

表 7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性能要求

技术指标 Ⅰ区、Ⅱ区 Ⅲ区 Ⅳ区 试验方法

低温弯曲试验极限拉应变，με ≥3000 ≥2800 T 0715

注：表中带“T”的试验方法来源于JTG E20。

6.4 配合比设计流程

6.4.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流程及具体操作应符合 JTG F40 的规定。

6.4.2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路面在施工前应进行试铺，具体实施可参照 JTG F4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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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工艺

7.1 施工前准备

7.1.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路面施工的最低气温不宜低于 10 ℃。在寒冷季节不能保证压实温

度时，不得铺筑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路面。

7.1.2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路面施工前，应对原材料进行质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不得以

供应商提供的检验报告或商检报告代替现场检验。

7.1.3 铺筑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前，应检查下卧层的质量，应对下卧层有污染部位提前

处理，保证干燥清洁，无碎石、杂物等，并应按规定喷洒粘层油。

7.2 混合料拌和

7.2.1 混合料拌和设备安装完成后应进行调试，确保混合料各组分计量误差不大于 2%，油石比误差不

大于 0.2%。

7.2.2 混合料拌和时间以沥青均匀裹覆集料为准。间断级配混合料干拌时间不应少于 10 s，湿拌时间

不应少于 50 s。密级配混合料干拌时间不应少于 10 s，湿拌时间不应少于 40 s。

7.2.3 拌和过程中应根据沥青泵的能力，采取由少到多、渐进式的拌料方式。

7.3 混合料运输

7.3.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宜采用 25 t 以上的自卸车辆运输，车辆数量应与摊铺机摊铺

能力、运输距离相适应。

7.3.2 运料车装料时，不允许运料车一次性装料，应最少分三次装料。

7.3.3 运输过程中车辆应设有保温措施。

7.4 混合料摊铺

7.4.1 混合料摊铺宜采用大功率、抗离析的摊铺机单机全幅摊铺或多台摊铺机梯队同步摊铺。

7.4.2 摊铺机开工前应预热熨平板，其预热温度不低于 120 ℃。

7.4.3 当 3 台以上运料车到达后开始摊铺，摊铺过程中摊铺机应缓慢、均匀、不间断，摊铺机摊铺速

度应控制在 1 m/min～3 m/min 的范围内，中途不得随意停机。

7.5 混合料压实

7.5.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压实应遵循“紧跟慢压，高频低幅”的碾压原则。

7.5.2 压路机碾压速度及碾压遍数宜符合表 8 的规定，具体碾压工艺根据试验段确定。

表 8 混合料碾压速度与遍数

碾压
速度

km/h
遍数

初压 1.5～3 1～2

复压 3～4.2 4～6

终压 3～4.2 1～2

7.5.3 压路机不应在未碾压成型并冷却的路段上转向、调头或停车等候。

7.5.4 现场机械设备清理或停止施工时应在设备下方铺垫帆布或彩条布，防止漏油污染。

7.6 接缝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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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接缝应紧密、平顺，不得形成明显的接缝离析。

7.6.2 采用梯队作业的纵向接缝应采用热接缝，将已铺部分留下 100 mm～200 mm 宽暂不碾压，作为后

续部分的基准面，最后作跨缝碾压。

7.6.3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的表面层横向接缝应采用垂直的平接缝，以下各层可采用自然碾压的斜接

缝，其他等级公路的各层均可采用斜接缝。

7.6.4 接缝施工应采用 3 m 直尺检验平整度。

7.7 施工温度控制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施工温度应满足表9的规定。

表 9 SBS/废胎胶粉改性沥青混合料施工温度

单位为℃

项目 施工温度

复合改性沥青加热温度 175～190

矿料温度 180～200

混合料拌和温度 180±5

混合料出厂温度 ＞180

弃料温度 ＞200

摊铺温度 ≥165

初压温度 ≥160

复压温度 ≥140

终压温度 ≥90

开放交通温度 ≤50

注：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施工过程中根据施工现场的环境温度、风速等情况可相应增加5 ℃～10 ℃。

8 施工质量管理与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路面施工应根据全面质量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对

各工序的质量进行检查评定。

8.1.2 施工有关的原始记录、试验检测结果、计算数据、汇总表格，应如实记录和保存。对已采取措

施进行返工补救的项目，可在原始记录和数据上注明，但不得销毁。

8.1.3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路面施工质量管理与验收应符合 JTG F40 的规定。

8.2 材料与设备管理

8.2.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施工前应进行材料与设备的检查应符合 JTG F40 的规定。

8.2.2 对于成品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宜采用便携式黏度计进行现场黏度检测，间歇式生产每

罐抽检一次，连续式生产每 1 h 抽检一次。每次检测平行试验不少于 3 个样本。

8.3 施工过程质量管理

8.3.1 施工前必须检查各种材料的来源和质量。所有材料都应按规定取样检测，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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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8.3.2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路面施工过程中对粗集料、细集料、矿粉、道路石油沥青进行检查，

检查项目与频率还应符合 JTG F40 中的规定。

8.3.3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应按表 10 规定的检查项目和频度进行抽样试验，其技术指标应符合

表 3 的规定。

表 10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质量检查项目与频度

材料 项目 频度 平行试验次数

SBS/废胎胶粉复合

改性沥青

针入度 每天一次 3

软化点 每天一次 3

延度 每天一次 3

180 ℃旋转黏度 每批一次 3

离析 每周两次 2

8.3.4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应按表 11 规定的检查项目和频度进行抽样试验。

表 11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混合料质量检查项目与频度

检测对象 检测项目 频度 平行试验次数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

沥青混合料

空隙率 每天一次 6

稳定度 每天一次 6

油石比 每天两次 2

矿料级配 每天两次 2

车辙试验 每天一次 3

冻融劈裂试验 每天一次 8

8.4 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SBS/废胎胶粉复合改性沥青路面的工程质量检查与验收应按照JTG F40和JTG F80/1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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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新疆地区气候分区

A.1 新疆幅员辽阔，各地区气候条件差距较大，对其进行气候分区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疆各地气候特

点，使得沥青路面在各区域内都具有较好的高温稳定性、低温抗裂性和水稳性。

A.2 以七月平均最高气温、年极端最低气温、年平均降水量为指标，由式（A.1）算得气候综合影响系

数为其气候分区标准。

� =−
�min30年

×�7max

�
年

················································ (A.1)

式中：

�——气候综合影响系数；

�min30年——年极端低温 30 年一遇极值；

�7max——7月平均最高气温多年均值；

�年——年平均降雨量。

具体气候分区如表 A.1 所示。

表 A.1 新疆地区沥青路面气候分区

气候分区类型 气候综合影响系数 A

Ⅰ区：水稳冻稳区 A≤5

Ⅱ区：低温抗裂区 5≤A≤10

Ⅲ区：高低温过渡区 10≤A≤19

Ⅳ区：高温抗车辙区 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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